2 T_RIE A HRATY
> 2. 2 = =
FRARIEA M E R

'\7

A If]
ERFHLFG AT

.
‘7-.;_
(S

E R AEA FhE (RLE AT

PAFEARFRERERF L LARYARIISEIY 9P 3
WREL K B deT

X

S AIER A R L AT RO2E A R L Y & R E R
SF1022 R T M R3HFE AAME B

2 de 3% R 15780,480~ 5 B2 AR

7 o

FF 22

— S }g!;* a5k -

A ERERLGF AL (FLLE LGP R

R112#525p % 2 fﬁ’—r%s_ DN

P ~110&11%30p &k a4 X

LHEAATER (TR 2005~ B L0 ~EAFD P S

15&57 25p » 4% A LT3R > B A5 kP FEpon

%— 7



—~

PP RP - EH TN EPE AT 4 mB0.570% 0 P+ 5
52.295% > B¢ 2005 ~ g acndpp 5 1156&112 30p >
L SN = F it %#ﬂ* Fpl110&£11230p 2111462 3
0p bd&# L1%HTZEL » A111#67 30p 422 115&117 3
0p 1t » Xy ;}L;L% L S D Pl LS A S 3 ) e
HEWE T AemB1% 5 114 (Aedmhafdt 2 &~ 7 L
Tl A IS 4o mB196) o B s E L2.72% - T
GRS EE R by i Sk 21 %%‘z&% 2IRFHp
PRGNS HBEANL T > T g I 2 pAZBR Y
#HEAIFEA210 fﬂﬁigsﬁwk” 1 P#% 9FTAIFE A
2204 HiEN L o EARL P 11429 20p A2 R 2 N #
: '%E&:&w 23 kB E2 T NTE

e st

%51»%1 2R L AT AT E B2 T ki

‘ %E EEM G BierEnn o X B
Po(-) ﬁt?/@é% &t 2 15750,480 ~ 2 arwszh i
‘ 945 (2) REEEM Y Lo fpEE R 2 F 1024

BTN E L B AT A B o

AR R
ERPRI IR RAF R 3 I A F PGS
#ﬁ&’zﬂ%ﬁﬁﬁz£ﬁ#? FIE 0 KT LYY
o ER I RL 2R o
)RAF R EEF A F - BEERS LB A FF L
SRR A IR NG ST PR - 1~ E N & 2 S L3
Bz K, B AR E AN lg,ﬁb%’ﬁ'}r)fwﬁ&\? N

BBl 2 B wzwum%z:nﬁ
TR A TRk L’f E 2 BEE o g
g g DA TS FEAFTHLFRANEH
AR AR A HEG L i FATAE $ 18 - $478iF
TR $ 2336 %1~ R2B0FEFEA WG P2 oo g
FEE R FANT - 3RE LR TR

N



=

J=4

)

ol AR R EEELRY ) RERS ROV
ifP’éAﬂxpz74N&~1§ﬁ§~¢ﬁgﬁa:aﬁwza%
A FERZ Y X2 FT390E  FTL0IES G P2 oA i

-k IF
3
w1
o
(=i z
).‘3
W
Do
-3
N

3%’.?%52‘1'2'%3?@2%“  BApREABELARBA R fAE
R L L 2GR F = £
ERIERT AT FIEZ 2 HTP o

) R AskzZ VEREF  EHRBIEHRRETE gy
BEd 2 Ap i g?%;:zz T,R\-g%ﬁ?jf{.iﬁ;aﬁi R RN R
AT SR e v B SR b L B B A i 4
(L2 ¥%1023539240F ) » T EARL N Ay @
FERPE RSB R o ARE R EE @ L2 R
o Frimd R F S rdei 2 2 A5 JIAZ &Y

£ 537 Ed > RS EF

cEE T s R R R E R 2R R BN G Rk
AR F LI F1E AT A E~JILZENE ) S
7D RS EF X REMP R REREGE R u«*%m ’
PaEd s FRAEHENEN0EF2E - B TARE 2
B2 e ¥ iR R E PR ¥ 3921 2R T REER UFB
FPLEFREGT AL ERERL S FLEBEHRGF -

\%ﬁiﬁé%mf’ﬁ%ﬁ%ﬁyéwﬁié’gi%ﬁm
B AP RUPERAL A2 R% 0 £ 5 E- %A
tb%:tp’} o

SR p M iRIp C AE PR FT80E ~ %8HIE %25 o

2= E 2y 115 # 3 ! 30 2
REF- 2 F RRF
dEAGRR AT

hodt R B b 2R FAN A AEE 200 P Madk D Rk o 4
TR 4 ;ﬁ:iﬂz B/ S W 3’%%5\“}”% °

%
o

s
it 2

S EN ] 115 = 3 ! 30 p



Bl | ™ & P14 + I F g8 &
(A4 %) (%)
p114#107 26p AT F1F P

1 |9, 456~ pll4=E97 2| 2.295

DP AL 1 JIEEUE NN up\;qg_,;q

F12109% 3+ 5 > 6 A2 66 B

P k&
1892,813% | £ 2.295% 3+ Vs R 415200635 -

L U
2 |1337,792~ |p 114#9* 3| 2.72
0p A= 3 5 ¥

pll4#107 31p AT F 1 p
b HHPER Y PR
?J"*IOA#E? ’ MH@@GIB

L
124 5 0,419 & 2.72 9% 3+ SEIERTE L e
~ B2AlE -

- |1597%0, 480~

w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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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516號
原      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訴訟代理人  陳高章  
            鄒文瑜  
被      告  慧聚吉誠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吳豈洋（原名吳崴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7萬0,480元，及如附表「利息」欄所示之利息、如附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2萬元或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2年度甲類第3期債票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7萬0,4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慧聚吉誠股份有限公司（前名為吳名有限公司，嗣於民國112年5月5日變更名稱，下稱慧聚公司）於110年5月25日、110年11月30日邀同被告吳豈洋擔任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250萬元，其中50萬元借款到期日為115年5月25日，按月本息平均攤還，借款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0.575％，目前為年息2.295％，其中200萬元借款到期日為115年11月30日，按月本息平均攤還，借款利率自110年11月30日至111年6月30日止按年息1％固定計息，自111年6月30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改依當時公告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1％計算利息（起訴狀誤載為依本行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1％），目前為年息2.72％。並特約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借款視為全部到期，除按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另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以內按約定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按約定利率百分之20加付違約金。詎被告自114年9月25日起即未依約按月攤還本息，經原告催繳仍置之不理，依兩造簽立之授信約定書第5條第1項之約定，被告自應負連帶給付責任。原告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7萬0,480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二）原告願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2年度甲類第3期債票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慧聚公司確實有積欠原告請求之金額，並以吳豈洋擔任連帶保證人，但被告目前無法返還借貸款項，希望可以分期給付，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739條、第740條亦有明文。而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規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即明。
（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借據、授信約定書、連帶保證書、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借戶全部資料查詢單、臺幣放款利率表、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35、39至40頁），並經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自認屬實，是原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何奕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附表：　　　　　　　　　　　　　　
		編號

		本金
（新臺幣）

		利息

		年利率（％）

		違約金



		1

		9,456元

		自114年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95％計算之利息。

		2.295

		自114年10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6個月以內按左列年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按左列年利率20％計算。



		


		18萬2,813元

		


		


		




		2

		13萬7,792元

		自114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72％計算之利息。

		2.72

		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6個月以內按左列年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按左列年利率20％計算。



		


		124萬0,419元

		


		


		




		合計

		157萬0,48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516號

原      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訴訟代理人  陳高章  

            鄒文瑜  

被      告  慧聚吉誠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吳豈洋（原名吳崴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7萬0,480元，及如附表「利息

    」欄所示之利息、如附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2萬元或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

    公債102年度甲類第3期債票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

    被告如以新臺幣157萬0,4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慧聚吉誠股份有限公司（前名為吳名有限公司，嗣於民

    國112年5月5日變更名稱，下稱慧聚公司）於110年5月25日

    、110年11月30日邀同被告吳豈洋擔任連帶保證人，向原告

    借款新臺幣（下同）250萬元，其中50萬元借款到期日為115

    年5月25日，按月本息平均攤還，借款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0.575％，目前為年息

    2.295％，其中200萬元借款到期日為115年11月30日，按月本

    息平均攤還，借款利率自110年11月30日至111年6月30日止

    按年息1％固定計息，自111年6月30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

    ，改依當時公告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

    動利率加碼1％計算利息（起訴狀誤載為依本行定儲指數月指

    標利率加碼1％），目前為年息2.72％。並特約任何一宗債務

    不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借款視為全部到期，除按約定利

    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另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以內按約定利率

    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按約定利率百分之20加付違

    約金。詎被告自114年9月25日起即未依約按月攤還本息，經

    原告催繳仍置之不理，依兩造簽立之授信約定書第5條第1項

    之約定，被告自應負連帶給付責任。原告爰依消費借貸及連

    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一）被

    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7萬0,480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

    金；（二）原告願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2年度甲類第3期債

    票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慧聚公司確實有積欠原告請求之金額，並以吳豈洋擔任連帶

    保證人，但被告目前無法返還借貸款項，希望可以分期給付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

      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

      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

      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

      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

      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稱保

      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

      ，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

      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

      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739條、第740條亦有明文。而保證

      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

      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272條

      第1項規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即明。

（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借據、授信約定書、連帶

      保證書、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借戶全部資料

      查詢單、臺幣放款利率表、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證

      （見本院卷第15至35、39至40頁），並經被告於本院言詞

      辯論時自認屬實，是原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

      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核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酌定相當之金額

    准許之。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

    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列，附

    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何奕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附表：　　　　　　　　　　　　　　

編號 本金 （新臺幣） 利息 年利率（％） 違約金 1 9,456元 自114年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95％計算之利息。 2.295 自114年10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6個月以內按左列年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按左列年利率20％計算。  18萬2,813元    2 13萬7,792元 自114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72％計算之利息。 2.72 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6個月以內按左列年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按左列年利率20％計算。  124萬0,419元    合計 157萬0,48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516號
原      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訴訟代理人  陳高章  
            鄒文瑜  
被      告  慧聚吉誠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吳豈洋（原名吳崴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7萬0,480元，及如附表「利息」欄所示之利息、如附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2萬元或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2年度甲類第3期債票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7萬0,4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慧聚吉誠股份有限公司（前名為吳名有限公司，嗣於民國112年5月5日變更名稱，下稱慧聚公司）於110年5月25日、110年11月30日邀同被告吳豈洋擔任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250萬元，其中50萬元借款到期日為115年5月25日，按月本息平均攤還，借款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0.575％，目前為年息2.295％，其中200萬元借款到期日為115年11月30日，按月本息平均攤還，借款利率自110年11月30日至111年6月30日止按年息1％固定計息，自111年6月30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改依當時公告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1％計算利息（起訴狀誤載為依本行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1％），目前為年息2.72％。並特約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借款視為全部到期，除按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另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以內按約定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按約定利率百分之20加付違約金。詎被告自114年9月25日起即未依約按月攤還本息，經原告催繳仍置之不理，依兩造簽立之授信約定書第5條第1項之約定，被告自應負連帶給付責任。原告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7萬0,480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二）原告願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2年度甲類第3期債票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慧聚公司確實有積欠原告請求之金額，並以吳豈洋擔任連帶保證人，但被告目前無法返還借貸款項，希望可以分期給付，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739條、第740條亦有明文。而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規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即明。
（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借據、授信約定書、連帶保證書、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借戶全部資料查詢單、臺幣放款利率表、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35、39至40頁），並經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自認屬實，是原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何奕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附表：　　　　　　　　　　　　　　
		編號

		本金
（新臺幣）

		利息

		年利率（％）

		違約金



		1

		9,456元

		自114年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95％計算之利息。

		2.295

		自114年10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6個月以內按左列年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按左列年利率20％計算。



		


		18萬2,813元

		


		


		




		2

		13萬7,792元

		自114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72％計算之利息。

		2.72

		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6個月以內按左列年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按左列年利率20％計算。



		


		124萬0,419元

		


		


		




		合計

		157萬0,48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516號

原      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訴訟代理人  陳高章  

            鄒文瑜  

被      告  慧聚吉誠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吳豈洋（原名吳崴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7萬0,480元，及如附表「利息」欄所示之利息、如附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2萬元或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2年度甲類第3期債票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7萬0,4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慧聚吉誠股份有限公司（前名為吳名有限公司，嗣於民國112年5月5日變更名稱，下稱慧聚公司）於110年5月25日、110年11月30日邀同被告吳豈洋擔任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250萬元，其中50萬元借款到期日為115年5月25日，按月本息平均攤還，借款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0.575％，目前為年息2.295％，其中200萬元借款到期日為115年11月30日，按月本息平均攤還，借款利率自110年11月30日至111年6月30日止按年息1％固定計息，自111年6月30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改依當時公告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1％計算利息（起訴狀誤載為依本行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1％），目前為年息2.72％。並特約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借款視為全部到期，除按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另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以內按約定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按約定利率百分之20加付違約金。詎被告自114年9月25日起即未依約按月攤還本息，經原告催繳仍置之不理，依兩造簽立之授信約定書第5條第1項之約定，被告自應負連帶給付責任。原告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7萬0,480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二）原告願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2年度甲類第3期債票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慧聚公司確實有積欠原告請求之金額，並以吳豈洋擔任連帶保證人，但被告目前無法返還借貸款項，希望可以分期給付，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739條、第740條亦有明文。而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規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即明。

（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借據、授信約定書、連帶保證書、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借戶全部資料查詢單、臺幣放款利率表、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35、39至40頁），並經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自認屬實，是原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何奕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附表：　　　　　　　　　　　　　　

編號 本金 （新臺幣） 利息 年利率（％） 違約金 1 9,456元 自114年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95％計算之利息。 2.295 自114年10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6個月以內按左列年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按左列年利率20％計算。  18萬2,813元    2 13萬7,792元 自114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72％計算之利息。 2.72 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6個月以內按左列年利率10％計算，逾期超過6個月按左列年利率20％計算。  124萬0,419元    合計 157萬0,480元    





